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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谎称“政府定价”“公益捐赠”误

导消费，不得以捆绑、搭售等方式变相涨

价……连日来，内蒙古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发

布提醒告诫书，划出监管“红线”，以最严举

措规范殡葬领域价格行为，全力保障群众清

明祭扫平稳有序。

在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殡葬

服务及祭祀用品价格，向各经营主体敲响警

钟。告诫书明确要求，经营主体须严格遵守

价格法律法规，严禁借祭扫高峰哄抬价格、

串通涨价，严禁在标价之外加价或收取未标

明费用，价格变动须及时更新公示。

包头市进一步细化监管标准，划出四条

清晰的监管“红线”，即严格落实主体责任、

严格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严格执行

收费公示和明码标价规定、合理制定殡葬用

品及殡葬延伸服务价格。针对销售公益性墓

穴、提供遗体接运存放等基本服务，严禁超

标准收费，不得通过分解项目、重复收费等

形式变相涨价。销售公墓及殡葬用品时，须

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标示价格，坚决杜绝任

何形式的捆绑、搭售与强制消费。

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市场监管局也

同步跟进，明确划定经营底线。除严厉打击

价格欺诈、串通涨价、哄抬价格等行为外，

特别禁止售卖塑料花束及使用人民币图样

的祭祀用品，以实际行动倡导绿色文明祭

扫。

内蒙古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强调，各殡葬

服务经营主体及相关单位须立即对照自查，

全面整改，规范经营行为。如群众发现相关

价格违法行为，可保留证据并拨打12345或

12315 热线投诉举报。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强

巡查检查，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切

实维护殡葬领域市场价格秩序与群众合法

权益。 （据草原云）

内蒙古划出监管“红线” 严格规范殡葬领域价格行为

清明将至，慎终追远。又是一年缅怀先

人、寄托哀思的时节，为全力守护城市生态

环境，严防祭扫引发火灾安全隐患，同时满

足广大市民就近祭扫的需求，呼和浩特市

城管局在市区范围内共设置95个文明祭祀

点位，方便市民有序、文明、安全寄托追思。

安全文明祭扫提醒

1.本次祭祀点位分鲜花祭祀、祭祀桶祭

祀两类，请广大市民提前查看点位信息，认

准现场标识，严格按照各点位指定的祭祀

方式开展祭扫活动，切勿违规混用祭祀方

式。

2.选择祭祀桶祭祀的市民，仅可在点位

指定的专用焚烧容器内规范焚烧祭祀用

品，坚决杜绝在街头、绿地、小区等非指定

区域随意焚烧、乱堆乱放祭祀用品。

3.祭祀仪式结束后，请务必仔细确认火

源彻底熄灭、无复燃隐患后再离开，自觉维

护点位周边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

4. 倡导错峰祭扫、绿色出行，尽量避开

祭扫高峰时段，减少人员聚集，共同维护有

序的祭扫秩序。

清明祭扫，心意远比形式重要。一束鲜

花寄哀思，规范焚烧守安全，让我们自觉遵

守祭祀点位管理要求，摒弃祭扫陋习，以文

明、安全、环保

的方式缅怀先

人，共度一个平

安、绿色、文明

的清明节，共同

守护我们的美

丽家园。

（据青橙融媒）

呼和浩特市区范围内设置95个文明祭祀点位！

（扫码查看祭祀点位具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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